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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通 则

1.3 绿色生态船舶附加标志

1.3.3 绿色生态船舶环境保护子要素附加标志

绿色生态船舶环境保护子要素附加标志“X” 表 1.3.3.1

环境保护子要素附加标志 国际航行海船 国内航行海船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 油类污染物排放控制 OILx、EAL、IBTS OILx、EAL、IBTS

有毒液体物质排放控制 NLSx NLSx

生活污水排放控制 SC、SC+ SC、SC+

灰水排放控制 GWC GWC

垃圾排放控制 RC RC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 NOx排放控制 NECx NECx

SOx/PM排放控制 SEC SEC

VOC排放控制 VCS、VCS-T VCS、VCS-T

消耗臭氧物质排放控制 RSCx RSCx

船上焚烧排放控制 INC INC

黑碳排放控制 BC20、BC70 不适用

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控制 不适用 GBEC

有害材料使用控制 有害防污底系统控制 AFS、AFS+ AFS、AFS+

有害物质控制 GPR/GPR+、GPR（EU）/GPR
（EU）+

G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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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际航行海船

第 2章 生态保护要求

2.5 环境友好

2.5.2 舱室噪声

2.5.2.3 授予噪声舒适性子要素附加标志的技术要求包括：

（6）船员舱室与船员公共处所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2.5.2.3（3）所示。

船员舱室与船员公共处所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dB(A)) 表 2.5.2.3（3）

位置

＜10000GT ≥10000GT

噪声舒适度等级（x） 噪声舒适度等级（x）

1 2 3 1 2 3

船员卧室 60 55 50 55 52 49

医务室 60 57 55 55 52 49

会议室、办公室、船员

餐厅
65 63 60 60 57 55

船员公共处所 65 63 60 65 60 57

厨房、更衣室、洗衣房、

浴室
75 73 70 75 73 70

露天甲板休闲场所
① 75 73 70 75 7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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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环境保护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3 绿色生态船舶的环境保护相关附加标志如下：

（2）水污染物排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包括：

SC/SC+：表示生活污水排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

3.3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

3.3.3 生活污水排放控制

3.3.3.1 当船舶满足下列适用要求时，可授予生活污水排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SC”：

（1）船舶设有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经该装置处理的排放水应达到 MEPC.227(64)决议附件 4.1

规定的排放标准。

（2）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和/或生活污水集污舱（如设有）的透气管系应独立于其他透气管系。

该透气管可与灰水处理装置及灰水储存舱（如设有）透气管系共用透气总管。

（3）船舶应备有一份生活污水管理计划并经 CCS批准，该计划应对船员提供生活污水处理及

生活污水排放管理的指导。该生活污水管理计划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船舶名称及船舶识别号；

②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和生活污水集污舱以及所有相关管系图；

③生活污水管理和操作程序；

④所有生活污水排放的记录方式和方法，无论是向接收设施还是向海里排放。这些记录数据包

括排放日期、地点和排放量，对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排放则记录系统启动和停止工作时间来

替代排放量。对于在紧急情况下排放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也应予以记录。

3.3.3.2 当船舶满足下列适用要求时，可授予生活污水排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SC+”：

（1）船舶设有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船舶生活污水处理后排放，经该装置处理的排放水达到

MEPC.227(64)决议附件 4.2规定的特殊区域排放标准；

（2）作为上述（1）的等效措施，船舶产生的生活污水不排放入海，全部排至接受设施。则船

舶设有足够容量的生活污水集污舱，以及将生活污水排往接收设备的管路。集污舱应考虑该船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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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期间船上人数以及其他有关的因素具有足够储存全部生活污水的容量
①
。集污舱应设有观察生活污

水液位的装置，这种装置可以是液位计、观测孔、手工或自动液位测量装置。

（3）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装置及和/或生活污水储存集污舱的透气管系应独立于其他透气管系。

该透气管可与灰水处理装置及灰水储存舱（如有）透气管系共用透气总管。

（4）船舶应备有一份生活污水管理计划并经 CCS批准，该计划应对船员提供生活污水处理及

生活污水排放管理的指导。该生活污水管理计划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船舶名称及船舶识别号；

②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装置和生活污水集污舱以及所有相关管系图；

③生活污水管理和操作程序；

④所有生活污水排放的记录方式和方法，无论是向接收设施还是向海里排放。这些记录数据包

括排放日期、地点和排放量，对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装置的排放则记录系统启动和停止工作时

间来替代排放量。对于在紧急情况下排放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也应予以记录。

3.6 检验要求

3.6.1 产品检验

3.6.1.4 符合本规范 3.3.3.1或 3.3.3.2所述生活污水排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SC”或“SC+”

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和产品证书中应注明符合MEPC.227(64)附件 4.1 或 4.2

所对应的要求，可同时注明 GB3552-2018的相关要求。

3.6.2 船舶环境保护附加标志检验

3.6.2.1 初次入级

（2）初次入级检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② 为授予 G-EP（X）附加标志， 除本章 3.6.2.1（2）①所述的检验应予完成外，针对下列

具体的“X”子要素所要求的检验应予完成，验证与之对应的技术要求的符合性：

e. SC/SC+：本规范第 3章 3.3.3.1或 3.3.3.2要求；

①
当无法提供其他明确的证明文件时，集污舱容量可参照下述计算方法：（1）当船舶从出发港至港口当局所规定的

排放地点的航行时间超过 24h 时，每人每昼夜按 70L计算；当航行时间在 8h至 24h之间时,每人按 35L计算；当

航行时间在 4h至 8h之间时，每人按 18L计算；当 航行时间在 1h至 4h之间时，每人按 9L计算；当航行时间在

1h以下时，每人按 6L计算；如果船舶安装的便器为真空冲洗式，则上述不 同航行时间段对应的计算值可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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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环境保护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3 绿色生态船舶的环境保护相关附加标志如下：

（2）水污染物排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包括：

SC/SC+：生活污水排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

5.3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

5.3.3 生活污水排放控制

5.3.3.1当船舶除满足本规范 3.3.3.1的适用要求之外，还满足下列要求时，可授予生活污水排放

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SC”：

（1）当船舶在距最近陆地 3海里以内，使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排放时，船舶应在航行中；

（2）上述（1）要求应在生活污水管理计划里中予以说明。

5.3.3.2 当船舶除满足本规范 3.3.3.2的适用要求之外，还满足下列要求时，可授予生活污水排

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SC+”：

（1）当船舶在距最近陆地 3海里以内，使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排放时，船舶应在航行中；

（2）上述（1）要求应在生活污水管理计划中予以说明。

5.6 检验要求

5.6.1 产品检验

5.6.1.4 符合本规范 3.3.3.1或 3.3.3.2所述生活污水排放控制子要素附加标志“SC”或“SC+”

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其产品性能应满足本规范 5.3.3.1或 5.3.3.2条的要求，并在其产品型式认可证

书和产品证书中应注明符合MEPC.227(64)附件 4.1或 4.2所对应的要求，可同时注明 GB3552-2018

的相关要求。

5.6.2 船舶环境保护附加标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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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 初次入级

（2）初次入级检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 为授予 Gd-EP（X）附加标志，除本章 5.6.2.1（2）所述的检验应予完成外，针对下列

具体的“X”子要素所要求的检验应予完成，验证与之对应的技术要求的符合性：

e. SC/SC+：本规范第 5章 5.3.3.1或 5.3.3.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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